
福州市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措施（2024-2026年）

为贯彻落实《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榕政综〔2021〕385号）、《中共福州市委办公厅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福州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榕委办发〔2022〕7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福州市民宿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榕政办规〔2023〕5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我市文旅融合项目资金的宏观导向和激励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促进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我市文旅工作实际，制定以下扶持措施。                                                                                                                                                                                                                                                                                                                                            

一、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一）旅游集散中心建设补助。推动旅游公共服务向优质高效转变，在县域旅游集散中心全覆盖的基础上，支持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提升工程，实现旅客居民“双满意”。对按照《福建省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等级划分细则》建设并验收合格的项目，按照建设等级予以资金补助，其中一级补助200万元，二级补助100万元，三级补助50万元。

（二）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补助。推动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认定，提升全市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达标率。鼓励各营地改善公共设施配套，提升营位数量、排污设备、功能区、服务保障区、旅游厕所、标识标牌等配置，规范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建设，提升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建设水平。对符合《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划分》（LB/T 078-2019）行业标准及认定细则要求，通过审核并经认定符合3C、4C、5C质量等级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30、40、50万元。

（三）旅游景区设施建设提升补助。进一步提升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化水平，全面提升旅游景区管理服务能力。对3A级以上旅游景区提升公共服务和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含旅游厕所、安全设施、标识标牌、旅游服务中心、充电桩、智慧旅游、游步道、停车场及博物馆、图书馆、非遗展示、民俗展示等场所）项目给予补助，单个旅游景区补助标准不超过50万元。

（四）景区直通车补助。发挥旅游集散中心枢纽作用，提升旅游景区交通便捷性。对新开通旅游直通车线路不少于3条并持续经营的旅游直通车运营企业，连续补助三年，第一年补助50万元，后两年分别补助25万元。

（五）旅游观光巴士补助。进一步串联两江四岸文旅资源，打造高品质城市观光旅游线路。对开通“闽江之心”旅游观光巴士，车辆内外开展福州文化旅游宣传，运营车辆不少于6部，运营线路不少于3条，每日班次不少于20趟次，运营时间不少于10小时的运营单位，给予每年50万元补助。

（六）城区内河、闽江游船补助。充分挖掘内河旅游资源潜力，持续优化闽江游、城区内河游运力结构，进一步丰富水上航线的日、夜游产品供给。对购置新建船舶用于福州城区内河、闽江旅游的，按游船购置价格的10%予以补助，每年每家企业补助总额不超过50万元。   
二、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乡村旅游精品示范村补助。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鼓励示范引领，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示范村。对新遴选为福州市乡村旅游精品示范村培育点（村）的，每个点（村）创建期内给予乡村旅游专项资金补助300万元。
（二）红色旅游点（村）建设补助。支持红色旅游资源转换为红色旅游产品，持续提升红色旅游点（村）接待能力，培育我市红色旅游品牌。对各类重点红色旅游点（村）的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展馆旧址的修复改造等项目建设予以补助，每个点（村）补助不超过20万元。
（三）乡村旅游品牌奖励。加强乡村旅游品牌创建，对新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的，给予一次性配套奖励20万元；对新评为省级金牌旅游村的，给予一次性配套奖励10万元。
三、推进文旅产品优化升级

（一）旅游景区提质奖励。加快高品质旅游景区创建提升步伐，鼓励A级旅游景区提质升级。对新评定为3A、4A、5A的旅游景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

（二）旅游度假区创建奖励。培育区域旅游龙头品牌，进一步完善丰富旅游度假产品体系。对新评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80万元。

（三）温泉旅游提质奖励。丰富温泉旅游产品供给，大力推进“温泉+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温泉企业提质升级。对新评定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的温泉旅游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15万元、30万元。
（四）全域旅游补助。加快全域生态旅游市建设，对被文旅部确定评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单位，给予一次性补助300万元；对被省文旅厅确定评为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市、区）的创建单位，给予一次性补助150万元。鼓励创建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对新评定为省级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给予一次性配套奖励10万元。
（五）观光工厂、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奖励。支持“工业+文旅”，鼓励依托工厂、工业遗产项目等发展工业旅游。对新评定为金牌观光工厂、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按照省级奖励金额的50%给予一次性配套奖励。
四、加快智慧旅游创新发展

（一）智慧景区奖励。鼓励A级景区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与通讯技术，主动感知旅游环境、资源、游客、设施和服务等方面信息，打造服务个性化、消费网络化、体验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等特征的智慧旅游景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对获评福建省四钻级智慧旅游景区的，每个景区奖励7万元；获评福建省五钻级智慧旅游景区的，每个景区奖励10万元。

（二）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奖励。鼓励A级景区和文旅场所对照《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标准，进一步加强研学旅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团队培养，开发丰富多彩的研学课程和线路，面向境内外游客提供研学旅行产品和服务。对获评福建省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的，每个基地奖励10万元。

（三）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相关荣誉奖励。鼓励A级景区、文旅场所和文旅企事业单位积极运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北斗导航、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文化数字化、现代舞台艺术、智能公共文化服务、沉浸式文化和旅游、文化和旅游装备设备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提高文旅产业服务和管理质量。对获评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相关荣誉（如示范案例、重点项目、科技园区等）的，每个单位（项目）奖励5万元。
五、拓展旅游客源市场

（一）旅行社引客入榕奖励。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进一步激发旅行社发展动力，鼓励旅行社积极拓展市外客源市场。对旅行社通过组织、接待福州市辖区以外的游客参加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的市内旅游活动，入住本市星级饭店或A级旅游景区配套住宿的，按照住宿第一晚40元/人、住宿第二晚60元/人、住宿第三晚80元/人的标准，给予旅行社奖励；对于入住上述以外的非星级住宿单位的，按上述标准的50%给予旅行社奖励。

（二）旅行社组织本地游奖励。充分发挥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拓展旅游线路向乡村延伸。对旅行社通过组织、接待游客参加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的市内乡村旅游活动，且每年度组织、接待的游客不少于1000人（含）的，按10元/人的标准给予旅行社奖励。

（三）入榕旅游专列奖励。依托铁路客运区域联动优势，鼓励旅行社“组大团”方式吸引外地游客来榕旅游，积极有效扩大旅游消费，对旅行社通过专列形式组织福州市辖区以外的游客参加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的市内旅游活动，每列游客500人以上（含），在福州住宿1晚以上（含）的，按照50元/人的标准给予旅行社奖励。
六、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一）政务接待导游补助。完善导游政务接待标准，鼓励导游积极参与重大活动接待任务，对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指派参与中央、省、市重大活动政务接待的导游，按照500元/人·天的标准予以补助。
（二）导游、红色讲解员大赛获奖选手奖励。鼓励导游、红色讲解员积极参与行业赛事，增强职业自豪感，充分展示我市导游职业风采。对获得国家级导游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导游员，分别给予每人30000元、10000元、5000元、1000元的奖励；对获得省级导游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导游员，分别给予每人5000元、3000元、2000元、800元的奖励；对获得市级导游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导游员，分别给予每人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的奖励。红色讲解员奖励参照导游奖励执行。

（三）中高级导游奖励。贯彻落实“百千万”导游素质提升计划，强化和推动导游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激励导游进一步提高服务技能水平。对当年度取得中级导游证、高级导游证的导游员，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3000元；对当年度通过外语导游员考试并取得外语导游证的导游员，给予一次性奖励500元。获奖导游应在福州市辖区工作满一年以上，经所在单位政审合格的，给予奖励。
七、促进民宿产业提质增效

（一）旅游民宿提质奖励。打造“福派民宿”品牌，推动民宿业提质升级，提升民宿软硬件服务水平。对新评定为甲级、乙级、丙级的旅游民宿，分别给予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二）旅游民宿集聚区补助。鼓励打造特色民宿，促进民宿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对以乡镇、旅游资源集中片区、县（市）区级规划的民宿发展片区为区域，所在区域准入民宿达10家或总房间达100间以上的，用于民宿标识系统建设、智慧旅游系统、主题元素（IP形象）打造、民宿集中停车场、民宿布草洗涤中心等业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民宿集聚发展片区，按投资总金额的70%给予一次性补助，每个民宿集聚发展片区补助总额不超过50万元。
（三）民宿主题创意营销宣传补助。多渠道宣传民宿示范典型，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民宿发展，推出一批有故事、有体验、有品位、有乡愁的民宿。对县（市）区文旅部门、民宿行业组织整合民宿和周边乡村文旅资源，开展民宿主题创意营销宣传活动并结案的，按活动总金额的70%给予补助。每个县（市）区民宿主题创意营销宣传年度补助累计不超过20万元。
八、打响“有福之州”文旅品牌

（一）文旅营销补助。支持县（市）区开展“有福之州”品牌文旅宣传，形成全市“一盘棋”。对县（市）区文旅部门开展文旅品牌形象宣传、市场营销推广、促消费的项目，按照实际支出金额的30%给予补助，每个县（市）区补助不超过15万元。

（二）宣传推介补助。持续实施“有福之州”品牌“走出去”计划，支持县（市）区文旅部门赴外地举办文旅促销推介活动，丰富和拓展全市文旅宣传营销渠道和方式。符合支持条件、活动实际支出20万元以上（含）的，一次性补助承办单位10万元。
（三）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场宣传补助。响应文化和旅游部号召，加强“5.19中国旅游日”品牌宣传，鼓励县（市）区承办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场主题宣传活动，市、县（区）合力共同打造旅游从业者和广大游客的节日。对由县（市）区政府或文旅部门承办、严格落实宣传活动内容要求、活动实际支出30万元以上（含）的，一次性补助承办单位30万元。

（四）国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补助。支持获评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提高建设质量，加快推进速度，鼓励获评单位积极争取通过验收。对新评定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每个单位奖励25万元；通过文化和旅游部验收，正式命名后，再奖励25万元。

（五）新春文化旅游月县（市）区配套文旅活动补助。营造欢乐祥和的新春节庆氛围，做旺新春旅游市场，支持、鼓励县（市）区共同发力新春文化旅游月。对在每年福州新春文化旅游月期间，由县（市）区政府或文旅部门主办或承办、活动经费由县（市）区文旅部门列支，单项活动实际支出10万元以上（含）的配套活动给予补助，每个县（市）区补助不超过15万元。
（六）招商推介补助。积极开展文旅招商，坚持招大引强，力争引进龙头企业和新业态企业，推动一批文旅好项目落户福州，重点支持县（市）区政府或文旅部门赴省外开展以文旅招商引资为主题的招商活动。符合支持条件的，一次性补助承办单位10万元。
九、附则

1.本扶持措施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市财政局解释，并组织开展申报、认定、兑现等工作，申报指南另行公布。

2.本扶持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2—
—1—  

